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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鲁

山县顺远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无合

法 手 续 ，该 公 司

与其西侧新建分

厂均位于沙河一

级水源地保护区

内，污染水源，盗

取 矿 石 资 源 ，噪

声 巨 大 ，废 料 露

天 堆 放 扬 尘 严

重。举报人要求

对该公司及其分

厂拆除。

河南省平顶

山市卫东区申楼

村村民张罗彪在

平顶山市叶县邓

李乡湾李村非法

采砂，破坏 200 多

亩 耕 地 ，无 证 无

手 续 ，非 法 获 利

5000 多万元。现

任湾李村党支部

书记赵国银负责

说 服 群 众 卖 地 ，

每 撮 合 成 1 亩

地 ，张 罗 彪 就 给

赵国银 2000 元。

河南省平顶

山市鲁山县四棵

树乡党委书记唐

海燕和土楼村党

支部书记宋国两

人将土楼村刘门

组和土门二组的

集体林地卖给原

拓疆矿业公司老

板 许 辉 ，表 面 是

用 来 做 尾 矿 治

理 ，实 际 上 是 采

矿 采 石 ，土 楼 村

村民去县里反映

问题后被威胁。

行政
区域

鲁山县

卫东区

鲁山县

污染类
型

生态、

水、

大气

土壤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调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平顶山市鲁山县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无合法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鲁山县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为原鲁山县文盛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其西侧新建分厂为鲁山县宇弘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均位于鲁

山县董周乡杨树底村黑山头组，主要从事钾长石精粉加工。其中，年加工 5 万吨钾长石精粉建设一期项目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通过鲁山县环境保

护局审批（审批文号：鲁环监表〔2017〕13 号），2020 年 11 月 16 日出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并公示；分厂年加工 5 万吨钾长石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12月 22日通过鲁山县环境保护局审批（鲁环监表〔2017〕54号），2020 年 12月 5日出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针对上述公司未经批准，涉嫌违法占地 11028.7 平方米问题，鲁山县自然资源局于 2018 年 2 月 7 日、2020 年 10 月 23 日对宇弘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进行立案处罚，并责令退还非法占用集体土地；2018 年 3 月 12 日、2021 年 2 月 3 日对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立案处罚，并责令退还非法占用集体

土地。

（二）反映的“该公司与其西侧新建分厂均位于沙河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内”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上述两家公司年加工 5 万吨钾长石项目，位于鲁山县董周乡杨树底村黑山头组沙河北岸。2021 年 4 月 23 日，鲁山县河务管理局委托

河南省新概念勘测规划有限公司对上述两家公司项目地址是否占用河道进行界定，结果显示不在河道范围内，且未发现河道有排污管道。工作

人员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部水源执法 APP 现场定位，显示两家公司不在沙河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内。

（三）反映的“污染水源”问题，不属实。

鲁山县宇弘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鲁山县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浓缩罐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

期清理，用于周边农田施肥；初期雨水经雨水收集池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降尘。

（四）反映的“盗取矿石资源”问题，不属实。

上述两家公司 2018-2019 年所用生产原料（钾长石）来自南阳英利物资煤炭有限公司；2020 年以来，鲁山县政府依法拍卖辖区无主矿产资源，

顺远、宇宏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购销合同》，合法处置历史遗留堆积物。

（五）反映的“噪声巨大”问题，不属实。

鲁山县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鲁山县宇弘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建设有密闭生产厂房，生产时使用基础减震设备和隔音厂房等降噪措施。

2020 年 9 月 15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河南松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洁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别进行了噪声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

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类标准限值。

现场调查时，两家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无法进行噪声监测。

（六）反映的“废料露天堆放扬尘严重”问题，属实。

反映的废料为钾长石原料，位于鲁山县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加工 5 万吨钾长石精粉一期建设项目南侧。2021 年 4 月 13 日，鲁山县环境

保护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鲁环责改〔2021〕06 号），责令其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对该公司原料未采取防扬尘

措施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

（七）关于要求的“对该公司及其分厂拆除”问题

关于鲁山县顺远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鲁山县宇弘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占用集体土地的问题，鲁山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符合董周乡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证明，退还占用集体土地手续问题已于 2021 年 3月 1日完成。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申楼村村民张罗彪在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湾李村非法采砂”问题，部分属实。

叶县邓李乡湾李村位于沙河南侧，紧邻沙河南河堤。沙河发源自鲁山县伏牛山脉，为淮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因河床富含河砂而得名，其中沙河

叶县邓李段全长约 14千米，流经后炉、湾李、杜谢、泥东、孙寨、妆头、马湾等 7个行政村。

长期以来，部分人员受利益驱使，对沙河河床富含的河砂私自抽挖，虽经多次打击，但偷采现象仍层出不穷。为根治此乱象，2007 年以来，叶县

政府按照《叶县治理整顿河道采砂工作实施方案》《平顶山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先后对包括沙河在内的全县河道采砂问题进行了集中整顿。自

2014 年至今，沙河河道已不存在私自抽挖现象。现场调查时，反映的沙河邓李乡湾李段所有滩涂因沙河复航工程需要，已全部淹没。

经叶县邓李乡政府会同乡纪委监委对湾李村 13 名常住村民走访，被走访人均称不认识张罗彪此人，后经叶县水利局对张罗彪调查，张罗彪本

人从未在邓李乡湾李村开过砂场。

（二）反映的“破坏 200多亩耕地，无证无手续，非法获利 5000 多万元”问题，不属实。

叶县自然资源局依据《2008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成果》，结合邓李乡湾李村实地套图比对，反映的采砂地

块均为内陆滩涂地（约 140 亩），不涉及耕地。调查中邓李乡湾李村村民委员会及走访群众均不认识张罗彪此人，张罗彪未在邓李乡湾李村开过砂

场，非法获利 5000 多万元无从查证。

（三）反映的“现任湾李村党支部书记赵国银负责说服群众卖地，每撮合成 1亩地，张罗彪就给赵国银 2000 元”问题，不属实

经叶县纪委监委调查，未发现邓李乡湾李村党支部书记赵国银存在说服群众出让土地获利问题。

经现场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基本情况

经鲁山县政府调查，反映的鲁山县四棵树乡土楼村刘门组和土门二组的矿山分别为平顶山市华瑞实业有限公司和鲁山县拓疆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华瑞实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材）用花岗岩矿开采项目，于 2012 年 8 月 5 日通过原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平环然表

〔2012〕24 号）；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取得原鲁山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编号：C4104232013067130130364），有效期限为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6月，项目占地地类为非林地。2018 年 6月《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未申请延续。

鲁山县拓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平顶山市拓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建筑（石材）用花岗岩矿开采项目，法定代表人许辉（实为许晓辉），

于 2012 年 8 月 5 日通过原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平环然表〔2012〕25 号）；2016 年 2 月 24 日取得原鲁山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

可证》（编号：C4104232013067130130362），有效期限为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6 月，项目占地地类为工矿用地。2018 年 6 月《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未

申请延续。

（二）反映的“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乡党委书记唐海燕和土楼村党支部书记宋国两人将土楼村刘门组和土门二组的集体林地卖给原

拓疆矿业公司老板许辉”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拓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矿区地类为工矿用地，而非集体土地，其实施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通过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鲁山

县纪委监委、鲁山县四棵树乡纪委分别对鲁山县四棵树乡党委书记唐海燕、土楼村党支部书记宋国调查，在鲁山县拓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矿山生

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与实际经营无任何关联。

（三）反映的“拓疆矿业公司表面是用来做尾矿治理，实际上是采矿采石”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拓疆矿业公司尾矿治理问题，实为鲁山县拓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在实施到期关闭矿山恢复治理工作。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

则，2020 年 9 月 15 日，北京山连山矿业开发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鲁山县四棵树乡土楼村建筑用花岗岩矿遗留采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可回收的

建筑用砂（风化型）开采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评估遗留采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可回收的建筑用砂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58.96 万元，已上交鲁山

县政府。2020 年 11月 3日，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开工。

现场调查发现，鲁山县拓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矿山恢复治理工作自开工以来，因受周边群众阻挠，处于停滞状态。现场堆放有拓疆矿业投资

公司在遗留矿区恢复治理中开采的可回收建筑用砂，未见有新的采挖痕迹。

（四）反映的“土楼村村民去县里反映问题后被威胁”问题，不属实。

经鲁山县信访局查阅全国信访信息系统，2016 年 4 月 1 日至今，未发现鲁山县四棵树乡土楼村群众走访反映有关拓疆公司问题记录。同时，

经查阅 2020 年 4月以来鲁山县信访局群众来访情况表等纸质记录材料，未发现土楼村群众到鲁山县信访的相关记录。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
整改情况

叶县政府

持 续 加 大 打

击 河 道 非 法

采 砂 巡 查 力

度 ，及 时 打 击

河 道 非 法 采

砂 行 为 ，确 保

河 道 及 两 岸

人 民 群 众 生

命财产安全。

（ 一 ）

2021 年 4 月 22

日 ，鲁 山 县 拓

疆 矿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已

在 矿 区 道 路

显 著 位 置 设

立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项 目 信

息 公 示 牌 ，公

告 项 目 内 容 ，

并 安 排 专 人

对 土 楼 村 群

众 进 行 宣 传

解释。

（二）鲁

山 县 监 督 拓

疆 矿 业 投 资

公 司 在 做 好

群 众 宣 传 解

释 工 作 的 前

提 下 ，按 生 态

修 复 方 案 ，高

质 量 完 成 生

态修复任务。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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